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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的 

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17】第 1-0032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节能”、“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告

了 2016 年度报告，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收到公司转呈的

贵所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211 号，现就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专

项说明如下： 

一、根据你公司年报披露的分季度财务指标，2016 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18 亿元，

占全年的 48%，2017 年第一季度收入为 1.5 亿元，较 2016 年第四季度下降 65%。请列表说明

2016 年四个季度及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情况，结合重大项目的工程进

度和结算情况，说明你公司分季度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或跨期确认收入、

结转成本费用等情形。请会计师结合对相关认定所做的审计工作，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波动主要是受重大项目实施进度影响，公司 2016 年实施的大型项目

较为集中，前五大客户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比例为 97.02%，其中印尼大河项目及甘肃金川项

目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比例为 93.32%。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收入占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当期

印尼大河设备出口销售收入实现。印尼大河设备出口业务，主要在 2016 年第四季度达到按合

同约定的发货条件，并完成报关取得海运提单确认收入，该情形与合同约定、业主船期安排

是相符的。2017 年第一季度收入下降主要是印尼大河项目设备第一阶段发货完成，尚处于第

二阶段备货过程，暂未达到出口收入确认条件。 

因业务拓展的阶段特点，2016 年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重点对重大项目印尼大河及甘肃

金川的收入及成本费用的真实性、截止性进行了关注，执行主要程序如下： 

公司收入分为设备销售收入、工程承包收入、设计收入，分别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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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真实性 

1、设备销售收入：本期发生的设备销售为印尼大河供货项目，为海外设备销售，贸易方

式为 FOB，按销售商品确认收入，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1）查看了设备销售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2）查看了报关单及海运提单，货物均在 2016年 12 月 31日前装船； 

（3）查看企业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核对报关单与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信息一致； 

（4）核对报关单设备明细与供货合同设备清单，内容一致； 

（5）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回函与账面记录一致； 

（6）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项目执行情况； 

（7）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对到货设备进行查看和抽盘； 

（8）检查印尼项目回款情况，2017 年一季度已按合同约定回款。 

2、工程承包收入：工程承包收入按建造合同收入，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收入核查程序

如下： 

（1）查看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2）获取了公司与业主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及结算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3）检查项目回款情况，回款良好； 

（4）向客户函证项目合同、进度、回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5）实地查看项目执行情况，查看工程形象进度； 

（6）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执行情况； 

（7）对完工进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与账面一致； 

3、设计收入：设计收入按劳务、完工进度确认收入，执行的审计程序如下： 

（1）查看了设计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2）检查了设计图纸交付签收资料及设计完工进度确认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3）检查了收款情况； 

（4）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5）对客户进行访谈，了解项目执行情况。 

（二）成本真实性 

公司成本主要由工资、分包成本、设备材料成本、其他项目费用构成，其中分包成本、

设备材料成本占比较大，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1、对于分包成本，获取分包成本明细，查看合同、分包完工工作量确认资料、付款凭证，

向分包商函证工作量完工情况，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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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设备材料成本，获取设备材料成本明细，查看合同、设备材料发货签收资料、付

款凭证，函证采购发生额，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3、对于海外销售项目成本，在执行其他程序基础上，增加以下审计程序：实地查看供应

商设备到货情况，供应商供应的设备材料已经运抵项目现场；将报关单货物清单与供应商发

货清单核对，成本真实、完整。 

（三）收入成本的截止性测试 

对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核查，除了核查项目真实性外，重点进行截止测试，查看公司是否

存在突击确认收入及跨期收入、成本费用情形，主要程序如下： 

1、设备销售收入及成本： 

（1）报告期内设备销售收入均为印尼大河项目设备出口业务。对于该设备出口销售，按

照 FOB 贸易方式及合同约定，公司在报关并取得海运提单时确认收入。我们重点核对 2016 年

第四季度及 12月份对应出口设备的报关单日期、海运提单日期，实现收入的出口货物均在 2016

年 12 月 31日前装船。 

（2）向客户函证 2016 年度设备发货情况，未发现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3）向客户访谈了解 2016 年 12 月份发货情况，以及后期发货与船期安排计划，未发现

跨期收入及成本情形； 

（3）设备销售成本对于对应货物成本，我们检查了供应商的到货签收单日期，未发现跨

期事项； 

（4）我们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了函证和访谈，了解供应商的供货合同履行情况及发货情况，

与公司 2016年确认成本情况一致；同时了解后期生产建造安排，未发现跨期成本情形。 

2、工程承包及设计收入成本： 

对于工程承包及设计业务，由于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完工进度=实际发生成本/预计总

成本，我们除对收入金额进行重新测算外，重点对成本费用进行了检查，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后 30天的金额较大的成本发生项，检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另外，我们向业

主及主要分包商及设备供应商进行了函证、走访，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及成本实现情况，未发

现公司存在突击或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用情形。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波动主要原因是重大项目的实施进度在各季

度不均匀，通过对公司 2016 年度收入、成本费用真实性及截止性进行检查，我们认为公司报

告期收入均是依照各项目具体实施进度确认，不存在突击确认或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

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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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会计师说明就印尼大河项目及金川项目的业绩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结论。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将印尼大河项目、金川项目作为报告期内重点核查项目，对收入成本真实性进行

重点检查，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印尼大河项目分为设计合同和供货合同。 

（1）印尼大河设计合同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①查看了设计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检查了设计图纸交付签收资料及设计完工进度确认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检查了收款情况，印尼设计合同收款情况良好 

④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对客户进行访谈，了解项目执行情况。 

（2）印尼大河供货合同为出口设备销售合同，贸易方式为 FOB，按销售商品确认收入，

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①查看了供货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查看了报关单及海运提单，货物均在 2016 年 12月 31 日前装船； 

③查看企业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核对报关单与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信息一致； 

④核对报关单设备明细与供货合同设备清单，内容一致； 

⑤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回函与账面记录一致； 

⑥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项目执行情况； 

⑦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对到货设备进行抽盘； 

⑧检查印尼项目回款情况，2017 年一季度已按合同约定回款。 

（3）印尼大河供货合同成本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印尼大河供货合同成本明细，查看印尼大河供货合同的成本构成情况， 

②检查大额成本发生额，查看成本对应的设备材料采购合同、设备发货签收资料、付款

资料，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实地查看供应商设备到货情况，供应商供应的设备材料已经运抵项目现场； 

④向大额供应商函证采购发生额，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将报关单货物清单与供应商发货清单核对，成本真实、完整。 

2、金川项目包括工程承包合同及设计合同，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承包及设计收入。 

（1）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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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查看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获取了公司与业主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及结算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检查项目回款情况，金川项目回款良好； 

④向客户函证金川项目合同、进度、回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实地查看项目执行情况，查看工程形象进度； 

⑥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执行情况； 

⑦对完工进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与账面一致； 

（2）金川项目成本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金川项目成本明细，查看金川项目的成本构成情况，项目成本由工资、分包成本、

设备材料成本、其他项目费用构成，分包成本、设备材料成本占比较大，重点检查。 

②对于分包成本，查看合同、分包完工工作量确认资料、付款凭证，向分包商函证工作

量完工情况，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对于设备材料成本，查看合同、设备材料发货签收资料、付款凭证，函证采购发生额，

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会计师认为印尼项目及金川项目收入、成本真实准确，业绩真实。 

 

三、请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向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拆出资金 3 亿元的具体情况，

是否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会计师及独立董事结合《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2016 年 3 月，因神雾集团整体向银行授信需要，向全资子公司江苏院拆入资金 3 亿元，

期限为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上述款项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并全额收回。根

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规定，该交易无商品或劳务

对价，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认为，公司 2016年重组收购江苏院前，神雾集团向江苏院拆借资金 3 亿元，占用

期限为 2016 年 3 月 28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本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在公司重组前，

占用时间极短，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定期报告

披露相关事宜》规定，该交易无商品或劳务对价，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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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

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之签章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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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收入成本的截止性测试
	对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核查，除了核查项目真实性外，重点进行截止测试，查看公司是否存在突击确认收入及跨期收入、成本费用情形，主要程序如下：
	1、设备销售收入及成本：
	（1）报告期内设备销售收入均为印尼大河项目设备出口业务。对于该设备出口销售，按照FOB贸易方式及合同约定，公司在报关并取得海运提单时确认收入。我们重点核对2016年第四季度及12月份对应出口设备的报关单日期、海运提单日期，实现收入的出口货物均在2016年12月31日前装船。
	（2）向客户函证2016年度设备发货情况，未发现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3）向客户访谈了解2016年12月份发货情况，以及后期发货与船期安排计划，未发现跨期收入及成本情形；
	（3）设备销售成本对于对应货物成本，我们检查了供应商的到货签收单日期，未发现跨期事项；
	（4）我们与主要供应商进行了函证和访谈，了解供应商的供货合同履行情况及发货情况，与公司2016年确认成本情况一致；同时了解后期生产建造安排，未发现跨期成本情形。
	2、工程承包及设计收入成本：
	对于工程承包及设计业务，由于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完工进度=实际发生成本/预计总成本，我们除对收入金额进行重新测算外，重点对成本费用进行了检查，包括2016年12月31日前后30天的金额较大的成本发生项，检查是否记录在正确的会计期间。另外，我们向业主及主要分包商及设备供应商进行了函证、走访，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及成本实现情况，未发现公司存在突击或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用情形。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波动主要原因是重大项目的实施进度在各季度不均匀，通过对公司2016年度收入、成本费用真实性及截止性进行检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收入均是依照各项目具体实施进度确认，不存在突击确认或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用等情形。
	【会计师回复】：
	会计师将印尼大河项目、金川项目作为报告期内重点核查项目，对收入成本真实性进行重点检查，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如下：
	1、印尼大河项目分为设计合同和供货合同。
	（1）印尼大河设计合同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①查看了设计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检查了设计图纸交付签收资料及设计完工进度确认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检查了收款情况，印尼设计合同收款情况良好
	④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对客户进行访谈，了解项目执行情况。
	（2）印尼大河供货合同为出口设备销售合同，贸易方式为FOB，按销售商品确认收入，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①查看了供货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查看了报关单及海运提单，货物均在2016年12月31日前装船；
	③查看企业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核对报关单与电子口岸卡报关信息，信息一致；
	④核对报关单设备明细与供货合同设备清单，内容一致；
	⑤向客户函证合同、进度、收款情况，回函与账面记录一致；
	⑥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项目执行情况；
	⑦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对到货设备进行抽盘；
	⑧检查印尼项目回款情况，2017年一季度已按合同约定回款。
	（3）印尼大河供货合同成本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印尼大河供货合同成本明细，查看印尼大河供货合同的成本构成情况，
	②检查大额成本发生额，查看成本对应的设备材料采购合同、设备发货签收资料、付款资料，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实地查看供应商设备到货情况，供应商供应的设备材料已经运抵项目现场；
	④向大额供应商函证采购发生额，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将报关单货物清单与供应商发货清单核对，成本真实、完整。
	2、金川项目包括工程承包合同及设计合同，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承包及设计收入。
	（1）收入核查程序如下：
	①查看合同相关条款，了解项目情况；
	②获取了公司与业主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及结算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检查项目回款情况，金川项目回款良好；
	④向客户函证金川项目合同、进度、回款情况，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一致；
	⑤实地查看项目执行情况，查看工程形象进度；
	⑥向客户访谈，了解项目背景及执行情况；
	⑦对完工进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与账面一致；
	（2）金川项目成本核查程序如下：
	①获取金川项目成本明细，查看金川项目的成本构成情况，项目成本由工资、分包成本、设备材料成本、其他项目费用构成，分包成本、设备材料成本占比较大，重点检查。
	②对于分包成本，查看合同、分包完工工作量确认资料、付款凭证，向分包商函证工作量完工情况，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③对于设备材料成本，查看合同、设备材料发货签收资料、付款凭证，函证采购发生额，相关资料与账面记录一致。
	通过执行以上审计程序，会计师认为印尼项目及金川项目收入、成本真实准确，业绩真实。
	三、请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向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拆出资金3亿元的具体情况，是否构成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会计师及独立董事结合《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2016年3月，因神雾集团整体向银行授信需要，向全资子公司江苏院拆入资金3亿元，期限为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3月31日。上述款项按照约定期限支付并全额收回。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规定，该交易无商品或劳务对价，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会计师认为，公司2016年重组收购江苏院前，神雾集团向江苏院拆借资金3亿元，占用期限为2016年3月28日至2016年3月31日。本次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在公司重组前，占用时间极短，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规定，该交易无商品或劳务对价，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